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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   間：112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3時 50 分 

地   點：本校博愛校區行政大樓 201 會議室 

主   席：張副校長曉生 

出 席 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決議： 

    案由一：擬定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成員與權限，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敬請審議本年度個人資料保護驗證機制外部稽核單位

風險報告，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訂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目標量測項目與目標值，是否

允當，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工作報告： 

(一) 通過認證 

1. 111 年 9 月 29 日通過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驗證

審查，效期為 3 年。 

2. 111 年 11 月 1 日通過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

理規範(PIMS)驗證審查，效期為 3 年。 

(二) 稽核及演練 

1. 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資安責任等級，本

校屬於 C 級(如附件 1)，其規定事項略以：「(一般使

用者及主管)每人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

識教育訓練」教育訓練全面採線上方式辦理。 

2. 轉知教育部 111年 3月 3日函，自 111年 3月至 11月

止，期間辦理 2 次演練。每次演練作業，針對受測人

員寄送5封社交工程演練郵件(參閱附件2)。111年第

1 次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結果，本校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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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點閱人數 5人，比率(10.20%)偏高。 

3. 112 年度仍會有兩次演練，如成績仍屬不良，須擬定

改善計畫回復教育部備查。 

4. 請師長務必小心不得開啟可疑之信件。 

(三) 填報作業 

1. 依111年 4月 14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函，填報行政院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資通安全作業管考系統完成，112

年度擬於 4月進行填報。 

2. 於 112 年 2 月 1 日完成 112 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所屬機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稽核檢查表」，

並由學生事務處匯整陳報。 

(1) 填報稽核表中兩項目「不符合」，係項目 5.16

「針對涉及資通訊軟體、硬體或服務相關之採購

案，契約範圍內之委外廠商是否為大陸廠商或所

涉及之人員是否有陸籍身分？是否允許委外廠商

使用大陸廠牌之資通訊產品，包含軟體、硬體及

服務等？」因本校未允許，故勾選「不符合」。 

(2) 項目 7.22「是否針對資訊之交換，建立適當之交

換程序及安全保護措施，以確保資訊之完整性及

機密性（如採行識別碼通行碼管制、電子資料加

密或電子簽章認證等）？是否針對重要資料的交

換過程，保存適當之監控紀錄？」因重要資料交

換牽涉技術與各單位權責，本校尚未完整監控重

要資料的交換，故勾選「不符合」。 

(四) 宣導事項 

1. 計網中心已盤點位於主機房內部之伺服器與虛擬主機，

並針對病毒碼及系統進行安全性更新。惟校內仍有部

份單位因教學或研究需求自行架設伺服器，請師長務

必善盡資訊安全責任，關閉不必要之網路服務，避免

資安威脅。依本校「臺北市立大學網路使用要點」，

第五點(七)略以：「以任何方式濫用網路資源...影

響系統之正常運作。」如因資安疏失中毒或遭駭導致

其他主要服務受影響亦屬此類型，請師長務必留心。 

2. 依 111 年 9 月 5 日「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資安長會議

紀錄」，資訊安全列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資安專

章」，落實「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

參閱附件 3。 

3. 宣導 111 年 11 月 28 日修正「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

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 (附件 4)。 



 
 
 

p3 
 

4. 宣導112年 2月 16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函轉「各級學

校禁止採購及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軟硬體設備方式」，

參閱附件 5。 

(五) 規劃項目 

1. 依據教育部高教深耕資安專章規範，本校將ISMS範疇

擴展至計網中心以外單位納入計畫書。如屆時本校相

關規劃獲通過，將配合相關要求再次召開會議，針對

執行做法和範疇，進行討論及確認。 

 
 

參、討論事項： 

提 案 一：擬推動辦理「校內電腦使用者每人每年需接受三小時以

上之一般資通安全教育訓練」，請轉達所有同仁務必參

加資通安全教育訓練，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說  明：  

（一） 依資通安全管理法子法-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規

定：「校內電腦使用者每人每年需接受三小時以上之一

般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二） 依本校個人資料教育訓練管理程序，本校一般同仁，每

年應至少參加 3 小時以上（含）之資訊安全或個人資料

保護相關訓練。 

（三） 人事室已於 112 年 3 月 3 日發送全校通知：「公務人員

需研習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20 小時」，其中建議每人每

年應至少參加 3 小時以上（含）之資訊安全或個人資料

保護相關訓練。 

（四） 台北 E 大提供相關免費教育訓練課程，附件 6 提供 10

門資通安全教育訓練建議清單，敬請同仁至少選擇一至

兩門課參訓，以符合 3小時以上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二：本年度辦理個人資料管理規範驗證(PIMS)追查稽核作法，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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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 111 年度計有教務、學務、人事與計網中心通過驗證。 

（二） 111 年教育局來函同意本校比照國立大學資訊安全等級

由 B級降為 C級，未再要求須通過驗證，故 112 年未編

列 PIMS 追查稽核顧問輔導費。 

（三） 有關本校高教深耕資安專章，針對強化資訊安全績效項

目，未將 PIMS 列入稽核指標。 

（四） 綜上考量，擬辦 PIMS 追查稽核程序作法如下： 

1. 請上開四單位同仁於 112 年 7 月底前，參加線上教育

訓練 3 小時，並請人事室協助提供參訓佐證資料，以

利列入稽核事項。 

2. 參考 111 年度個資盤點系統登錄資料方式，請各單位

比照重新盤點登錄 112 年度個資盤點與風險評估作業。 

3. 請各單位隨時落實各項行政登載作業，例如文件銷毀，

電腦軟體盤點、環境個資檢查、各項紀錄登載，檢查

所有執行程序是否落實。 

4. 由計網中心同仁前往上開四單位進行內部稽核。 

5. 預計 112 年 10 月前召開與辦理管理審查會議，並申請

辦理外部稽核。 

（五） 因 112 年並未編列驗證經費，擬請同意勻支其他經費辦

理追查稽核，預估金額 2萬元。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 16 時 05 分 



附表五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C級之公務機關應辦事項修正規定 

制度面向 辦理項目 辦理項目細項 辦理內容 

管理面 

資通系統分級及防護基準 

初次受核定或等級變更後之一年內，

針對自行或委外開發之資通系統，依

附表九完成資通系統分級；其後應每

年至少檢視一次資通系統分級妥適

性；並應於初次受核定或等級變更後

之二年內，完成附表十之控制措施。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之導入 

初次受核定或等級變更後之二年內，

全部核心資通系統導入 CNS 27001 或

ISO 27001 等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標準、

其他具有同等或以上效果之系統或標

準，或其他公務機關自行發展並經主

管機關認可之標準，並持續維持導

入。 

資通安全專責人員 
初次受核定或等級變更後之一年內，

配置一人；須以專職人員配置之。 

內部資通安全稽核 每二年辦理一次。 

業務持續運作演練 全部核心資通系統每二年辦理一次。 

技術面 

安全性檢測 
弱點掃描 全部核心資通系統每二年辦理一次。 

滲透測試 全部核心資通系統每二年辦理一次。 

資通安全健

診 

網路架構檢視 

每二年辦理一次。 

網路惡意活動

檢視 

使用者端電腦

惡意活動檢視 

伺服器主機惡

意活動檢視 

目錄伺服器設

定及防火牆連

線設定檢視 

資通安全弱點通報機制 

一、 初次受核定或等級變更後之二年

內，完成資通安全弱點通報機制

導入作業，並持續維運及依主管

機關指定之方式提交資訊資產盤

點資料。 

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二

十三日修正施行前已受核定者，

應於修正施行後二年內，完成資

通安全弱點通報機制導入作業，

並持續維運及依主管機關指定之

方式提交資訊資產盤點資料。 

資通安全 防毒軟體 初次受核定或等級變更後之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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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 網路防火牆 完成各項資通安全防護措施之啟用，

並持續使用及適時進行軟、硬體之必

要更新或升級。 

具有郵件伺服

器者，應備電

子郵件過濾機

制 

認知 

與訓練 

資通安全 

教育訓練 

資通安全專職

人員 

每人每年至少接受十二小時以上之資

通安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資通安全職能

訓練。 

資通安全專職

人員以外之資

訊人員 

每人每二年至少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

通安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資通安全職能

訓練，且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

安全通識教育訓練。 

一般使用者及

主管 

每人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

通識教育訓練。 

資通安全專業證照及職能訓練

證書 

 

初次受核定或等級變更後之一年內，

至少一名資通安全專職人員，分別持

有證照及證書各一張以上，並持續維

持證照及證書之有效性。 

備註： 

一、資通系統之性質為共用性系統者，由該資通系統之主責設置、維護或開發機

關判斷是否屬於核心資通系統。 

二、資通安全專職人員，指應全職執行資通安全業務者。 

三、公務機關辦理本表「資通安全健診」時，除依本表所定項目、內容及時限執

行外，亦得採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其他具有同等或以上效用之措施。 

四、資通安全弱點通報機制，指結合資訊資產管理與弱點管理，掌握整體風險情

勢，並協助機關落實本法有關資產盤點及風險評估應辦事項之作業。 

五、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指由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外發證機關（構）所核發之資

通安全證照。 

附件1

zz
螢光標示

zz
螢光標示

zz
螢光標示

zz
螢光標示



教育部所屬公務機關及臺灣學術網路111年第1次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成績說明 

依「111年度教育部、所屬公務機關及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

件社交工程演練計畫」於各次演練作業後進行成績統計。 

一、 成績分布 

(一) 演練目標 

1、社交工程郵件開啟率：各次演練作業，各演練對象應低於

10%(含)。 

2、社交工程郵件點閱（連結或附件）率：各次演練作業，各演

練對象應低於6%(含)。 

(二) 成績分布統計

演練對象屬性 數量 不符合數量 不符合比率 

A_政府機關及公法人 15 10 66.67% 

B_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其附

設機構 168 66 39.29% 

C_其他臺灣學術網路連線

單位 23 9 39.13% 

二、 成績表現優良者 

(一) 條件：

1、總評分為所屬分組排名前五分之一（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其中「演練作業配合度」一項須為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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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實本演練計畫相關配合事項要求，且社交工程郵件開啟

率、社交工程郵件點閱率皆符合本演練計畫之目標。 

 (二) 各分組成績表現優良者 

1、政府機關及公法人，共2間。 

代碼 受測人數 
演練信件開

啟人數 

演練信件開

啟率 

演練信件點

閱人數 

演練信件點

閱率 
備註 

A5 100 1 1% 1 1% 
分組前五

分之一

名，且符

合前述條

件 
A11 100 0 0.00% 1 1.00% 

2、大專校院及其附設機構（區域網路中心併入所在大專校

院），共36間。 

代碼 受測人數 
演練信件開

啟人數 

演練信件開

啟率 

演練信件點

閱人數 

演練信件點

閱率 
備註 

B5 100 0 0.00% 0 0.00% 分組前五

分之一

名，且符

合前述條

件 

B17 100 0 0.00% 0 0.00% 

B75 58 0 0.00% 0 0.00% 

B121 100 0 0.00% 0 0.00% 

B134 100 0 0.00% 0 0.00% 

B144 100 0 0.00% 0 0.00% 

B168 100 0 0.00% 0 0.00% 

B12 100 1 1.00% 0 0.00% 

B38 100 1 1.00% 0 0.00% 

B41 100 0 0.00% 1 1.00% 

B64 100 0 0.00% 1 1.00% 

B73 100 0 0.00% 1 1.00% 

B80 100 1 1.00% 0 0.00% 

B84 100 0 0.00% 1 1.00% 

B100 100 1 1.00% 0 0.00% 

B111 100 1 1.00% 0 0.00% 

B117 100 0 0.00% 1 1.00% 

B125 100 1 1.00% 0 0.00% 

B149 100 0 0.00%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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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受測人數 
演練信件開

啟人數 

演練信件開

啟率 

演練信件點

閱人數 

演練信件點

閱率 
備註 

B123 51 1 1.96% 0 0.00% 

B40 100 0 0.00% 2 2.00% 

B42 100 0 0.00% 2 2.00% 

B59 100 2 2.00% 0 0.00% 

B93 100 1 1.00% 1 1.00% 

B95 100 1 1.00% 1 1.00% 

B135 100 0 0.00% 2 2.00% 

B145 100 1 1.00% 1 1.00% 

B157 100 0 0.00% 2 2.00% 

B78 78 0 0.00% 2 2.56% 

B19 34 1 2.94% 0 0.00% 

B4 100 1 1.00% 2 2.00% 

B48 100 2 2.00% 1 1.00% 

B130 100 1 1.00% 2 2.00% 

B71 100 0 0.00% 3 3.00% 

B76 100 0 0.00% 3 3.00% 

B118 100 0 0.00% 3 3.00% 

3、其他臺灣學術網路連線單位，共5間。 

代碼 受測人數 
演練信件開

啟人數 

演練信件開

啟率 

演練信件點

閱人數 

演練信件點

閱率 
備註 

C3 3 0 0.00% 0 0.00% 分組前五

分之一

名，且符

合前述條

件 

C13 5 0 0.00% 0 0.00% 

C18 23 0 0.00% 0 0.00% 

C23 25 0 0.00% 0 0.00% 

C29 1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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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演練成績不良者 

(一) 條件： 

1、社交工程郵件開啟率或社交工程郵件點閱率，未能符合本演

練計畫之目標。 

2、未辦理本演練計畫相關配合事項要求且情節重大，如逾期未

提報演練人員名單。 

(二) 各分組演練成績不良者 

1、政府機關及公法人，共10間。 

代碼 受測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率 

惡意郵件點

閱人數 

惡意郵件點

閱率 
備註 

A1 100 22 22.00% 51 51.00% 未符合目

標值 A3 100 7 7.00% 18 18.00% 

A4 79 6 7.59% 11 13.92% 

A6 100 18 18.00% 17 17.00% 

A7 100 2 2.00% 8 8.00% 

A8 100 3 3.00% 14 14.00% 

A9 100 3 3.00% 19 19.00% 

A12 82 3 3.66% 6 7.32% 

A13 100 6 6.00% 43 43.00% 

A14 100 24 24.00% 8 8.00% 

2、大專校院及其附設機構（區域網路中心併入所在大專校院）

共66間。 

代碼 受測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率 

惡意郵件點

閱人數 

惡意郵件點

閱率 
備註 

B1 100 32 32.00% 25 25.00% 未符合目

標值 B2 100 14 14.00% 7 7.00% 

B3 100 6 6.00% 100 100.00% 

B6 100 3 3.00% 13 13.00% 

B8 100 12 12.00% 18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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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受測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率 

惡意郵件點

閱人數 

惡意郵件點

閱率 
備註 

B10 100 10 10.00% 45 45.00% 

B13 100 11 11.00% 22 22.00% 

B15 100 30 30.00% 13 13.00% 

B16 14 1 7.14% 11 78.57% 

B20 100 34 34.00% 16 16.00% 

B22 100 31 31.00% 18 18.00% 

B27 100 2 2.00% 25 25.00% 

B28 100 4 4.00% 25 25.00% 

B29 100 4 4.00% 14 14.00% 

B30 100 23 23.00% 13 13.00% 

B31 100 3 3.00% 13 13.00% 

B33 82 8 9.76% 19 23.17% 

B34 7 0 0.00% 1 14.29% 

B35 100 19 19.00% 26 26.00% 

B36 100 9 9.00% 11 11.00% 

B37 100 99 99.00% 99 99.00% 

B39 100 17 17.00% 1 1.00% 

B43 100 1 1.00% 14 14.00% 

B44 100 49 49.00% 18 18.00% 

B45 100 21 21.00% 8 8.00% 

B47 100 1 1.00% 96 96.00% 

B50 100 62 62.00% 15 15.00% 

B55 100 10 10.00% 11 11.00% 

B56 79 1 1.27% 35 44.30% 

B57 100 20 20.00% 14 14.00% 

B58 100 57 57.00% 4 4.00% 

B60 100 6 6.00% 7 7.00% 

B61 100 1 1.00% 17 17.00% 

B62 100 23 23.00% 4 4.00% 

B69 99 2 2.02% 18 18.18% 

B72 100 14 14.00% 14 14.00% 

B74 29 2 6.90% 10 34.48% 

B77 100 54 54.00% 13 13.00% 

B83 100 54 54.00% 9 9.00% 

B86 49 2 4.08% 5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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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受測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率 

惡意郵件點

閱人數 

惡意郵件點

閱率 
備註 

B88 100 3 3.00% 24 24.00% 

B89 100 43 43.00% 12 12.00% 

B90 100 5 5.00% 10 10.00% 

B91 100 2 2.00% 7 7.00% 

B94 100 37 37.00% 25 25.00% 

B96 100 1 1.00% 7 7.00% 

B99 100 39 39.00% 45 45.00% 

B101 100 18 18.00% 27 27.00% 

B102 100 9 9.00% 23 23.00% 

B103 100 0 0.00% 7 7.00% 

B104 100 46 46.00% 19 19.00% 

B122 100 9 9.00% 35 35.00% 

B128 100 23 23.00% 40 40.00% 

B129 100 35 35.00% 10 10.00% 

B131 100 21 21.00% 4 4.00% 

B133 86 0 0.00% 7 8.14% 

B136 100 10 10.00% 21 21.00% 

B141 58 1 1.72% 4 6.90% 

B148 100 1 1.00% 22 22.00% 

B151 100 11 11.00% 10 10.00% 

B154 100 1 1.00% 9 9.00% 

B159 100 7 7.00% 18 18.00% 

B161 100 34 34.00% 2 2.00% 

B164 100 16 16.00% 59 59.00% 

B166 100 6 6.00% 11 11.00% 

B167 100 2 2.00% 41 41.00% 

3、其他臺灣學術網路連線單位，共9間。 

代碼 受測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人數 

惡意郵件開

啟率 

惡意郵件點

閱人數 

惡意郵件點

閱率 
備註 

C1 100 12 12.00% 18 18.00% 未符合目

標值 C7 8 0 0.00% 1 12.50% 

C8 12 0 0.00% 1 8.33% 

C19 6 0 0.00% 1 16.67% 

C20 7 2 28.57%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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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 24 1 4.17% 3 12.50% 

C34 7 1 14.29% 0 0.00% 

C35 9 0 0.00% 1 11.11% 

C27 未提報     

逾期未提

報演練人

員名單 

四、 其他 

本案聯繫窗口如下： 

(一)索取機關代碼、郵件開啟及點選人員詳細名單，請洽本部

楊小姐，公務電話：02-77129088，Email：

cjyang@mail.moe.gov.tw 

(二)本案其他問題，請洽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林先生，公務

電話：(02)7712-9078，Email：esora@mai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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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12.03.10 10:13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

公發布日： 民國 108 年 04 月 18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1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 數授資綜字第 1111000056 號函

法規體系： 資通安全目

立法理由： 中華民國111年11月28日修正條文對照表.pdf

一、為推動資通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定資通安全
    整體防護事宜，強化中央與地方機關（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及
    行政法人（以下簡稱各機關）之資通安全防護，降低國家資通安全風
    險，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指對國家資通安全具有直接或間
    接造成危害風險，影響政府運作或社會安定之資通系統或資通服務。

三、本法主管機關應基於國家安全、國際情資分享、潛在風險及衝擊分析
    等因素，蒐集相關機關意見綜合評估，據以核定生產、研發、製造或
    提供前點產品之廠商及前點之產品清單。
    本法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視前項核定之廠商及產品清單，並依前項因素
    重新評估後，視需要調整。

四、各機關除因業務需求且無其他替代方案外，不得採購及使用前點第一
    項所定廠商產品及產品。
    各機關自行或委外營運，提供公眾活動或使用之場地，不得使用前點
    第一項所定之廠商產品及產品。機關應將前段規定事項納入委外契約
    或場地使用規定中，並督導辦理。
    各機關必須採購或使用前點第一項所定之廠商產品及產品時，應具體
    敘明理由，經機關資通安全長（以下簡稱資安長）及其上級機關資安
    長逐級核可，函報本法主管機關核定後，以專案方式購置，並列冊管
    理及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指定特定區域及特定人員使用，且不得傳播影像或聲音，供不特

定人士直接收視或收聽。
（二）購置理由消失，或使用年限屆滿應立即銷毀。
（三）其他本法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五、各機關應依下列規定定期辦理資產盤點：
（一）本原則修正生效前已使用之第三點第一項所定之廠商產品及產品，

應於第三點第一項清單提出後二個月內停止使用。
（二）前款產品已屆使用年限者，應於停止使用後，即刻辦理財物報廢作

業；未達使用年限者，應定明辦理財物報廢作業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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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數位發展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六、各機關應向所屬人員宣導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風險。

七、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本法所定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及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參考本原則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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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
北區
承辦人：杜柏龍
電話：02-27208889/1999轉1233
傳真：02-27251989
電子信箱：ar2264@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資字第11230069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本市各級學校禁止採購及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軟硬體設

備方式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市府112年1月17日府授資安字第1120000306號函辦理。

二、依據「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規

定，各機關自行或委外營運，提供公眾活動或使用場地，

不得使用危害國家資通訊產品。

三、各校嚴禁採購及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軟硬體設備，倘校內

業採購大陸廠牌資通訊軟硬體設備，處理流程說明如下

(一)即刻停用該軟硬體設備，倘未達報廢年限，請於校內留

存，並於可報廢年度將財產自學校移除。

(二)若該大陸廠牌資通訊設備為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及

平板電腦，請於112年3月31日前完成設備採購汰換。

四、另為確保學校場地租借外部單位使用符合「各機關對危害

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爾後各校應於租借場

地合約內新增「不得使用及採購大陸廠牌資通訊軟硬體設

檔　　號:
保存年限:

6

市立大學 1120216

*VWAA112600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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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相關規定。

五、若對大陸廠牌資通訊軟硬體設備相關規範有疑義，請逕洽

本局承辦人杜先生，電話：02-27208889(1999)轉1233。

正本：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含附設國立中小學）、臺
北市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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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及資安台北 E大免費教育訓練課程 
(1) 個資侵害事故之民刑事訴訟實務

(2) 個資資安事故之緊急應變

(3) 個資資安事故之調查與因應

(4) 個資內部稽核方法與實務

(5) 個資外部稽核方法與實務

(6) 資安意識及基本技能培訓課程：資安政策法規遵循教育訓練

(7) 資安意識及基本技能培訓課程-資安事件處理與應變

(8) 資安事件應變管理&建立資安威脅風險意識

(9) 資通安全新創觀點&最新資安威脅報告解析

(10) 資安意識及基本技能培訓課程-資通安全系統防護基準稽核與履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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